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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 

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（目的） 

为完善本市物业管理行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，逐步规范从业人员

技能水平评价工作，特制定《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物业经理职业水平

证书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二条 （适用范围和作用） 

本办法主要适用于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员单位范围内的

物业服务企业及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（含上述范围企业的上海在职职

工、退休返聘/劳务制员工、劳务派遣员工和异地缴纳社保员工），在

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涉及到的有关物业企业综合实力评价、优秀

示范物业项目评选、物业项目承接招投标等各项行业管理、自律活动

中，物业经理职业水平证书持证情况可以用以反映从业人员从事物业

管理、服务工作的技能水平和物业企业整体技能人才培养情况，供相

关单位自愿选择。企业和从业人员可以依据企业发展和个人职业发展

规划自愿持证。 

第三条 （依据） 

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参考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》（2015 版）中物业管理员职业相关内容

设立，参考物业管理员有关国家职业标准及本市物业管理行业技能人

才培养实际需求设计开发。 

第四条 （证书等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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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分为五个等级，从低到高依次为：管

理员、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资深。 

第五条 （知识技能水平） 

从业人员持有物业经理（管理员）证书，表示其基本掌握本市物

业管理基础法规政策和从业知识；持有物业经理（初级）证书，表示

其具备本市物业项目条线管理的知识技能；持有物业经理（中级）证

书，表示其具备本市物业项目综合管理的知识技能；持有物业经理（高

级）证书，表示其具备物业区域综合管理的知识技能；持有物业经理

（资深）证书，表示其具备物业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技能。 

第六条 （获取方式） 

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的获取方式有考试鉴定、增持审定、

证书互通、荣誉激励等多种方式。 

第七条 （考试鉴定） 

考试鉴定是指从业人员通过参加相应等级的物业经理培训、考核，

各科成绩合格后获颁相应等级证书。 

物业经理系列证书须逐级报考，但持有建设交通类工程师或经济

师中/高级职称者可直接报读物业经理初、中、高三个级别。 

第八条 （补考） 

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考试未通过学员，组织补考一次，补考仍

未通过或未报考者，成绩作废。 

第九条 （增持审定） 

增持审定是指从业人员在 2018 年及以前已持有全国物业管理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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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住建部与人社部联合颁发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、助理物业管理师（上

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、上海市物业管

理行业协会后备物业项目经理班结业证书等相关行业证书时，可按上

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布的增持审定通知要求，符合条件的于每年

度规定时间段，通过所任职企业统一向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提出

书面申请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分别增发相应等级的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

平证书。2021 年办理增持手续，从业人员须在协会继续教育平台中完

成 2019 年至当年度的全部继续教育学时任务。2022 年及以后原则上

不再受理证书增持审定。 

第十条 （证书互通） 

证书互通是指从业人员参加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开发或

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、专项职业能力、行业专项培训等项目考试

合格获颁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、专项职业能力、行业专项培训证书

后，经当年度证书互通机构审核确认基本从业信息，统一参加线上政

策法规学习，颁发对应等级的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。 

第十一条 （荣誉激励） 

参加上海市物业行业技能竞赛，各单项工种的前三名人员，增发

物业经理（高级）证书；单项工种取得第四至十名的人员，增发物业

经理（中级）证书。 

第十二条 （继续教育及周期） 

继续教育是保证持证人员知识更新，完善知识结构和提高专业技

术水平的有效途径。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继续教育由上海市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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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管理行业协会按照每两个自然年度为一个周期组织实施，学员自获

得证书当年度起可自愿选择参加继续教育。证书初次签发有效期为两

个自然年度，持证人员完成一个周期内的继续教育任务，下一个周期

证书持续有效，以此类推。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每年度发布继续

教育通知。 

第十三条 （继续教育要求） 

各等级证书每周期继续教育学时任务要求为 20 学时，其中基础

知识学时 10个，专业更新学时 10 个。基础知识学时任务由学员登录

协会继续教育平台自助完成。专业更新学时任务由学员在周期内参与

协会各类认可专业更新学时的学习、会议或提前备案的企业内训等线

下或远程活动累计完成。 

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继续教育学时任务的，证书挂起，行业人

才数据库信息系统内显示证书不可使用，如需恢复有效，可于未完成

任务周期顺延二年内由个人或单位向协会提出申请，从业人员须补足

所缺学时任务后，证书恢复有效，超过顺延二年的，证书作废。 

第十四条 （证书签注） 

学员按周期完成继续教育后，行业人才数据库信息系统自动完成

电子签注，系统内证书查询有效。 

从业人员完成电子签注后，可通过任职企业集中至协会加盖签注

章（非强制）。 

第十五条 （证书查询） 

有效期内的证书在行业人才数据库信息系统登记，持证人员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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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更新数据库内有关所在单位、所任职务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数据库

接受政府、社会、企业信息查询和从业人员自助查询。 

第十六条 （补证申请） 

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持证人员遗失证书的，由个人于每年

度规定时间段向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提出补证书面申请（具体申

请方式见每年度继续教育通知）。 

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对补证书面申请进行审核和发放。持证

人员应妥善保管证书，证书遗失只能补办一次。 

第十七条 （证书撤销） 

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持有者被举报采用不正当手段取得

证书的，经核实后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布公告并撤销证书。

自证书撤销之日起，3 年内不得申报物业经理系列职业水平证书。 

第十八条 （修改解释） 

本办法由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负责修改和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（施行日期） 

本办法 2022 年 6 月修订，7月 1 日起实施。 

 


